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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已经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民事诉讼解》。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的《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条文释解(2012)》以《决定》的
条文为脉络，对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内容分别进行阐释，并逐条概括了修改的主要内容，对修改的
立法理由、修改条文规定的含义和某些适用中应注意的问题作了详细介绍和阐述，对于准确理解和适
用《决定》及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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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读：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几个主要问题
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条文释解
　一、【民事诉讼中诚实信用原则】
　二、【民事检察监督】
　三、【删除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四、【修改协议管辖】
　五、【增加公司诉讼管辖】
　六、【扩大应诉管辖适用范围】
　七、【修改下交管辖】
　八、【回避情形】
　九、【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十、【第三人撤销之诉】
　十一、【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围】
　十二、【证据种类】
　十三、【当事人及时提供证据义务】
　十四、【公证证明作为证据的效力】
　十五、【证人证言】
　十六、【鉴定及鉴定人】
　十七、【证据保全】
　十八、【修改留置送达】
　十九、【强制性教育措施】
　二十、【因增加了行为保全制度而修改的内容】
　二十一、【诉讼中保全制度】
　二十二、【诉讼前保全制度】
　二十三、【保全范围、保全措施和解除保全条件】
　二十四、【虚假诉讼和恶意串通逃避执行】
　二十五、【拒不协助调查、执行的强制措施】
　二十六、【起诉状和答辩状应记明事项】
　二十七、【先行调解】
　二十八、【人民法院对起诉分别情形处理】
　二十九、【审查起诉】
　三十、【开庭前准备】
　三十一、【法庭调查】
　三十二、【制作判决书】
　三十三、【裁定适用范围和制作要求】
　三十四、【裁判文书公开】
　三十五、【简易程序适用范围】
　三十六、【简易程序可以用简便方式传唤、送达和审理案件】
　三十七、【小额诉讼程序】
　三十八、【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
　三十九、【二审可以不开庭审理的情况】
　四十、【对上诉案件进行判决、裁定】
　四十一、【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
　四十二、【确认调解协议案件和实现担保物权案件】
　四十三、【当事人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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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四、【申请再审事由】
　四十五、【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进行审查的程序和再审案件审理法院】
　四十六、【调解书再审】
　四十七、【修改当事人申请再审期限】
　四十八、【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和检察建议】
　四十九、【当事人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五十、【人民法院审理抗诉案件】
　五十一、【终结督促程序】
　五十二、【执行和解】
　五十三、【民事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
　五十四、【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五十五、【发出执行通知与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间】
　五十六、【查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财产】
　五十七、【拍卖、变卖被查封、扣押的财产】
　五十八、【删除涉外合同或者财产权益纠纷协议管辖和应诉管辖的规定】
　五十九、【修改向我国领域外送达诉讼文书方式】
　六十、【修改涉外民事诉讼财产保全的规定】
附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2012年8月3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8月31日)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2011年10月24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2012年4月24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12年8月27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报告(2012年8月30
日)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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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司法实践中，对原告与案件之间是否具有“一定关系”，法院的审查经历了由宽到严的
过程。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环境污染较为严重，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法院在审查原告的主体
资格时采用的标准非常宽松，原告以娱乐、美学、研究等利益上的损害即可证明自己与案件具有“一
定关系”。
这一时期，美国出现了大量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环境污染已非美国的严重问题，最高法院在审查“野生动物保护者等环境团
体诉内政部长卢肯案”时，认为原告必须证明案件影响了自己明确、真实和具体的利益，才具有诉讼
资格。
这确立了较为严格的原告主体资格审查规则，导致一些与起诉者利益不太紧密的公益诉讼案件经常被
法院以“不具有起诉资格”为由驳回起诉。
 在英国，检察长有权对涉及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代表政府提起诉讼，特别是对垄断、侵
害消费者权益、环境污染等案件进行干预。
地方政府机关可以自己的名义直接提起与保护、促进本地区居民利益有关的诉讼。
社会团体或者公民在取得检察长同意后也可提起公益诉讼。
 与英美法系相比，大陆法系对公益诉讼的规定相对谨慎。
一些大陆法系国家规定，国家有权提起公益诉讼。
例如法国规定，检察长作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对亲子关系、婚姻无效、监护案件、劳动案
件等有可能涉及公序良俗、社会秩序的案件，有权以主当事人的身份提起诉讼，或者以从当事人身份
参与诉讼。
地方政府也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以保护和促进本地区居民利益。
日本《关于法务大臣在关系国家利益诉讼中的权限法》规定，对于损害国家财产的行为，法务大臣可
以代表国家提起诉讼。
还有的国家和地区允许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
例如德国和日本允许消费者组织提起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公益诉讼。
但是，大陆法系普遍禁止公民个人提起该诉讼，并对有权提起公益诉讼的组织作严格限制。
例如日本规定，有权提起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组织必须具备法定条件，并经内阁总理大臣认定。
 三、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指导思想 （一）立足我国国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公益诉讼 从国外立法看
，对公益诉讼的立法大都根据不同的政治、经济、法律传统等国情采取了不同模式。
由于国情不同，我国公益诉讼的立法不能照抄照搬国外立法，而应当立足我国国情，建立有中国特色
的公益诉讼制度。
我国设立公益诉讼制度应当考虑两个现实情况： 一是“案多人少”，司法资源不足的问题突出。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利益诉求日益多样化，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急
剧增加。
同时，随着人们法治意识不断增强，通过法律维权的意愿日益明显，司法需求与日俱增，大量矛盾纠
纷涌入法院，法院受理案件数急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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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条文释解(2012)》对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进行逐条释义和解读，讲解修
订的原因，修订后条纹的主旨，立法原意及为适用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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